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流浪狗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擬議的流浪狗 “捕捉、絕育、放
回 ”試驗計劃。  

 

現行的流浪狗管理策略  

 

2.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其中一項主要職責是管理流
浪狗數目，以防止爆發狂犬病、減少動物造成的滋擾，以及

保障本港的公眾衞生和安全。  

 

3. 在漁護署的流浪狗管理計劃下，漁護署會因應噪音和

環境衞生滋擾的投訴、可能威脅市民的潛在危險及狗咬人事

件而捕捉流浪狗。在二零一零及二零一一年，分別有 10 562
宗及 10 194宗相關的投訴。所捕獲的流浪狗會被扣留在漁護
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以作觀察。在觀察期間，當值獸醫

會監察動物的健康及其他方面的狀況，以評估牠們是否適合

被領養。如果狗隻已領有牌照和植入晶片，漁護署會搜尋其

主人的聯絡資料，並聯絡他們領回狗隻。沒有植入晶片或無

人認領的狗隻如身體健康及性情溫馴，可由動物福利團體安

排領養。只有生病的動物、因健康或性情問題而被評為不適

合領養的動物，以及未有動物福利團體表示能安排領養的動

物，才會人道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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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深信，從源頭減少流浪狗是減少牠們數目及其相

關滋擾的最有效方法。為此，除了上述流浪狗管理計劃外，

漁護署還持續進行宣傳教育計劃，推廣 “做個盡責的寵物主
人 ”的信息。該計劃呼籲市民應避免因一時衝動而購買寵物，
同時鼓勵寵物主人對寵物實踐終生承諾，悉心照顧和妥善管

理牠們，更不能遺棄牠們。為減少被遺棄的幼犬數目，漁護

署鼓勵狗主為其狗隻絕育，並免費為在動物福利團體安排下

被領養的狗隻進行絕育手術。漁護署一直透過多個途徑向市

民大眾宣揚上述信息，包括製作和派發一系列單張及海報、

在電台及電視進行宣傳、在公共交通工具、路旁巴士站上

蓋、雜誌及網頁登載廣告，以及舉辦推廣活動與展覽、公開

講座和學校講座。  

 

5. 經過漁護署不斷努力，在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期

間，漁護署捕捉和人道毀滅的流浪狗數目分別下降了 34%和
43%。儘管如此，捕捉和處理流浪狗的方法以及被人道毀滅
的狗隻數目，仍受到關注。不同的動物福利團體建議，應探

討以 “捕捉、絕育、放回 ”作為控制流浪狗數目的另一方法。  

 

“捕捉、絕育、放回 ”概念  

 

6. “捕捉、絕育、放回 ”是指捕捉流浪狗後為其絕育，然
後放回其原來生活的地方。絕育方法可減少性活躍狗隻的數

目，而隨着狗隻自然死亡，流浪狗數目最終亦會減少。倡議

者相信， “捕捉、絕育、放回 ”的做法可無須人道毀滅而逐步
減少流浪狗數目。此外，絕育後狗隻的侵略性一般較低，所

以因狗隻打鬥爭奪交配伴侶而造成的滋擾，亦應有所減少。  

 

7. 根據已知的海外經驗及資料， “捕捉、絕育、放回 ”在
減少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滋擾方面的成效，仍未能從科學角

度得到證實。不過，為積極解決流浪狗造成的問題及相關滋

擾，漁護署同意協助一直提倡 “捕捉、絕育、放回 ”概念的兩
個動物福利團體，在選定地區推行試驗計劃，以評估計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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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滋擾方面的成效。為此，漁護署已

和這些團體密切聯繫，共同制訂試驗計劃的運作程序，並進

行地區諮詢。有關的動物福利團體會負責試驗計劃的管理工

作，而漁護署則會擔當監察角色，並在有需要時提供技術支

援。  

 

擬議的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  

 

推行細節  

 

8. 試驗計劃會研究 “捕捉、絕育、放回 ”的做法，在減少
指定地區的流浪狗數目及其相關滋擾方面的成效。指定地區

的流浪狗會受到密切監察和照顧 (包括注射疫苗、絕育、餵飼
等 )。並會比較指定地區在試驗期開始及完結時的流浪狗數
目，以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由於指定地區不會完全圍封，

流浪狗可自由進出。因此，在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時，亦會

考慮到流浪狗數目可能因狗隻的流動而出現波動。我們建議

試驗計劃為期三年，有關動物福利團體會擔任計劃統籌者，

並依照一套預先議定的運作程序推行計劃。試驗計劃概要載

於下文各段。  

 

試驗區  

 

9. 試驗區是上文第 8 段所述的指定地區。合適的試驗區
應是現時已有穩定數目流浪狗的地區。為盡量減少這些流浪

狗造成狂犬病、狗咬人事件及交通事故的風險，試驗區不得

位於醫院、學校、安老院、繁忙街道附近，亦不得位於與內

地接壤的邊界 500 米範圍內。此外，選定試驗區時，亦會視
乎計劃統籌者能否招募到足夠的照顧者，他們必須熟悉區內

流浪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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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由於流浪狗隻的多寡可影響有關試驗計劃統計數據的

重要性，因此試驗區內最初的流浪狗數目應在合理的水平 (至
少 30 隻 )。計劃統籌者會聯同漁護署擬聘請的顧問，評估和
確認最初的狗隻數目。  

 

11. 根據上述準則，我們建議把三個分別位於元朗下白

泥、南丫島蘆鬚城及西貢蠔涌的地點用作試驗區。展示建議

地區確實位置的地圖見附件。計劃統籌者會在試驗區邊緣當

眼位置豎立告示板，展示標明試驗區確實界線的地圖和提供

查詢電話號碼，以供市民查詢試驗計劃的資料，以及報失狗

隻。  

 

照顧者  

 

12. 計劃統籌者會招募義工擔任照顧者，負責捕捉和餵飼

試驗區內的流浪狗。計劃統籌者會在照顧者加入試驗計劃之

前，向他們提供適當訓練，包括動物營養、動物行為、分辨

患病狗隻的實用方法、環境安全、捕捉狗隻方法，以及收集

和保存數據等各方面。照顧者在參與試驗計劃相關的活動

時，會帶備就該計劃發出的身分證明卡，以資識別。  

 

捕捉試驗區內狗隻  

 

13. 試驗計劃的對象是試驗區內的流浪狗 (包括野狗及半
野狗 )，不論牠們是在計劃展開時已在試驗區內，還是在試驗
期間才進入試驗區。計劃統籌者建議先讓照顧者透過定期餵

飼流浪狗，與狗隻建立互信，然後才進行捕捉。不過，若狗

隻野性難馴，以致未能實行上述餵飼捕捉方法，則計劃統籌

者亦可採用傳統的捕捉方法，包括使用捉狗索及捕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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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和處理狗隻  

 

14. 計劃統籌者會運送在試驗區內捕捉的流浪狗到他們指

定的獸醫診所，接受醫療和性情評估及絕育手術。如發現狗

隻植有微型晶片、性格看似合群或懷疑有人飼養，計劃統籌

者會把狗隻留在其收容所內或轉介到相關的動物管理中

心，直至核實狗主的身分。如證實狗隻有人飼養，便會把其

交回狗主。無人飼養的狗隻如健康良好，性情適合被領養，

便會獲安排領養。具侵略性的狗隻可能危及公眾安全，因此

會被人道毀滅。  

 

15. 狗隻如獲選參與試驗計劃，便會由註冊獸醫進行檢

驗，然後才放回試驗區。這些狗隻會獲安排服用預防各類寄

生蟲 (如腸蠕蟲、心絲蟲、蚤和蜱等 )的藥物，並會接受絕育
手術、植入微型晶片、注射預防狂犬病及其他疾病的疫苗，

以預防出血性腸胃炎病毒感染、犬溫熱、肝炎及鈎端螺旋體

病。除微型晶片外，狗隻亦會有顯眼的標記，以便在放回試

驗區後易於辨認。  

 

16. 應注意的是，雖然為數不多，但可能會有外來狗隻進

入試驗區，所以捕捉和絕育將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外來

狗隻以及那些在計劃展開時已在試驗區內、但尚未被捕捉和

絕育的狗隻都可能會繼續繁殖後代。因此，計劃統籌者須在

整個試驗期內繼續捕捉和處理有關狗隻。  

 

放回試驗區  

 

17. 照顧者會負責照顧、餵飼和監察試驗計劃下的狗隻。

照顧者不得過量餵飼，而且須確保餵飼狗隻的活動不會影響

有關地點的環境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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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們會把根據《狂犬病條例》 (第 421 章 )及《貓狗條
例》 (第 167 章 )發出的豁免公告刊憲，豁免計劃統籌者的職
員及照顧者／義工須遵從為試驗計劃下的狗隻領取狗隻牌

照的規定，同時亦准許他們在有關狗隻 (包括體重超過 20 公
斤者 )進行絕育及治療後，把狗隻放回試驗區。如沒有給予這
項豁免，試驗計劃便無法推行。狗隻在計劃統籌者為了試驗

計劃而管養的期間，如涉及咬人事件，計劃統籌者的人員亦

可豁免受檢控。此外，如試驗計劃下的狗隻因任何原因而被

漁護署轄下的動物管理中心扣留，並於其後獲准放回試驗

區，計劃統籌者可無須繳付扣留費而獲准向中心領回狗隻。  

 

處理投訴  

 

19. 在試驗期間，所有關於狗隻滋擾的投訴均會繼續由漁

護署處理，不論滋擾是在試驗區之內或之外產生。漁護署就

投訴進行調查、調解和補救行動時，會知會計劃統籌者並邀

請其參與。因應投訴而在試驗區捕捉的狗隻，無論是否已接

受第 15 段所述的甄選和治療，都會交還計劃統籌者或扣留
在有關的動物管理中心。只有經計劃統籌者及漁護署聯合評

估後認為合適的狗隻，才會放回試驗區。  

 

20. 試驗區內的狗隻如涉及咬人事件，便不得再參與試驗

計劃。漁護署隨後會按照處理涉及流浪狗咬人事件的程序，

處理有關狗隻。  

 

保存記錄  

 

21. 保存記錄對評估試驗計劃成效的工作，極為重要。所

有照顧者均需要填寫有關他們餵飼、捕捉狗隻和在狗隻絕育

後進行監察的記錄。計劃統籌者會設立狗隻數目調查的資料

庫，當中包括研究期間在試驗區找到的所有狗隻的照片。該

資料庫亦會載錄所有獸醫檢驗報告、狗隻性情評估報告、微

型晶片編號、防疫注射記錄、絕育日期，以及試驗期內治療

個別狗隻的記錄。此外，資料庫亦會記載已知在試驗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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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死亡、納入領養計劃或人道毀滅的狗隻資料。計劃統籌

者會按月向漁護署及顧問提交報告，以供參考和分析。  

 

22. 漁護署及計劃統籌者會就當地居民和其他機構作出的

投訴及查詢，以及投訴調查結束後由漁護署交回的狗隻，備

存完整的記錄，包括在接獲投訴及查詢後採取的跟進行動。  

 

監察和評估  

 

23. 我們會在計劃展開前委聘顧問，獨立評估試驗計劃的

成效，並由顧問與計劃統籌者合作進行狗隻總數基線調查。

在三年試驗期內，漁護署會聯同顧問一起監察計劃統籌者在

試驗區進行的實地工作，以及所備存的記錄。為此，漁護署

會和計劃統籌者定期舉行會議，以了解試驗計劃的進度，並

解決試驗期內可能出現的問題。  

 

24. 顧問會分析試驗期間試驗區內流浪狗數目、分布和生

態方面的轉變的相關數據、試驗期間來自試驗區的投訴數

字，以及這些事項之間的相互關係，並會就此定期提交報

告。對於試驗計劃的成效，顧問會進行中期檢討，並在計劃

完結後進行整體評估。正如第8段所述，進行 “捕捉、絕育、
放回 ”試驗計劃的目的，是評估該計劃在減少流浪狗數目及其
相關滋擾方面的成效。因此，評估試驗計劃的成效時會參考

下列指標：  

 

(a) 在試驗計劃的首六個月在試驗區捕捉最少 80%的
流浪狗；  

 

(b) 把試驗區的流浪狗數目每年平均減少 10%，這數
字是參照全港過去十年每年因應投訴而捕捉的流

浪狗減少 6%至 12%的數據而訂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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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少與試驗期間全港投訴數字方面的趨勢合。  

 

25. 顧問會進行其他定量及定質分析作觀察之用，範圍包

括試驗計劃下狗隻的健康與福利、有關地區的動物救援數

字、狗隻生殖率和成本效益等。  

 

26. 試驗計劃可否持續發展，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當地

居民的持續支持、對附近一帶市民可能造成的滋擾及／或危

險，以及成功阻止不負責任的狗主在有關地區內遺棄狗隻

等。我們制訂試驗計劃的推行程序和物色合適的試驗地點

時，已考慮了上述因素，以確保計劃順利進行和能夠持續發

展。另外，在試驗計劃推行前和推行期間，漁護署與計劃統

籌者會在試驗區附近舉行合適的宣傳教育活動，讓當地居民

更了解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的概念。活動包括派發
單張及舉辦講座。我們相信，有關活動有助爭取更多社會人

士支持試驗計劃，亦可盡量減少當地居民的投訴。  

 

27. 應注意的是，即使試驗計劃取得成功，有關結果未必

適用於本港其他地方，特別是狗隻種群動態各異、人口密度

高、交通繁忙、或有其他公眾衞生和動物衞生與福利問題的

地區。如果日後採納計劃並擴大其範圍，必須對選址進行個

別評估，以判斷是否合適。   

 

暫停／終止試驗計劃  

 

28. 為保障公眾衞生與安全，假如在試驗期內本港證實爆

發狂犬病或人畜共通病，而流浪狗與該流行病的傳播有關

連，試驗計劃便會立即終止。假如發生下列任何情況，試驗

計劃便會暫停：  

 

(i) 就試驗計劃提出的動物滋擾或動物福利相關投訴
數目顯著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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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試驗計劃下有一隻或以上的狗隻造成致命或嚴重
意外。  

 

在試驗計劃暫停期間，漁護署及計劃統籌者會攜手工作，制

訂可行的補救措施。如無法覓得可行的解決辦法，以防止日

後再發生這些事件，計劃便會終止。  

 

29. 如出現下列情況，則視乎事件的嚴重程度，漁護署可

能會要求計劃統籌者暫停試驗計劃： (i)計劃統籌者在程序上
違規或不遵守議定的運作程序；或 (ii)有關區議會或當地社區
團體不再支持試驗計劃。在暫停試驗計劃期間，漁護署會盡

力與計劃統籌者及其他方面聯手解決問題。若調解及補救措

施失敗，試驗計劃便會終止。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
終止後，會在有關的試驗區內恢復採用傳統的 “捕捉和移走 ”
方法。  

 

地區諮詢  

 

30.  自從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漁護署一直收集建議試

驗區附近居民的意見，包括向鄉村委員會、互助委員會及業

主立案法團發出問卷。同時，漁護署亦聯同計劃統籌者於二

零一二年初在每個建議地區舉辦兩場諮詢論壇，解釋試驗計

劃的運作，以及進一步聽取居民的意見。總括來說，地區居

民的意見紛紜，反對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的人士指
出流浪狗造成的滋擾，而支持者則強調有關計劃的好處。住

在試驗區附近的居民傾向對試驗計劃提出較強烈的異議。  

 

31. 五月中開始，漁護署會就實施試驗計劃的建議地點，

諮詢三個相關的區議會（即元朗、離島，以及西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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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32. 因應委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以及諮詢區議會的結

果，我們會敲定試驗計劃的運作程序，並為推行該計劃作出

所需準備，包括盡快向立法會提交上文第十八段提及的豁免

公告，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若得到相關區議會的支持，

當局可於二零一二年年底或二零一三年年初推出試驗計劃。  

 

徵詢意見  

 

33.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載述的擬議 “捕捉、絕育、放回 ”試
驗計劃，並提出意見。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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